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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万企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为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提供担保之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万企律师事务所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接受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为发行人发行的“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简称：

16 东林 03，债券代码：112464.SZ）提供专项法律事务服务，并指派李勇、王刚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按照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发行人本期债券的发行

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朝阳区国资中心”）

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一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存续情况： 

1、 2016 年 4 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生态

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14 号），

核准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2 亿元的公司债券； 

2、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发行人完成了证监许可【2016】714 号批复项下的本

期债券的发行，根据发行人在发行完成后通过深交所官方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6 亿元人民币，债券面值 100 元，

为平价发行，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前三年的票面利率为 4.00%，起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24 日，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24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

分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 2019 年 6 月 28 日，经发行人召集，由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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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的代表主持召开了本期债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16 东林 03”增加一次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议案》和《关于调整“16 东林 03”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中利率调整幅度的议案》； 

4、 本期债券在第三年末未发生回售，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存续金额为

600,000,000.00 元，若投资者在第 4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到期

日为 2020 年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二、关于本次担保的情况： 

1、关于担保人的情况： 

（1）朝阳区国资中心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

门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690015145P，法定代表人慕英杰，注册资本 1000000.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 1 号 2 幢 2 层 201 内 221 房间，经营范围包括投资

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现持有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17 年 01 月 0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2）2016 年 02 月 25 日，朝阳区国资中心与北京朝投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设立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朝阳区国资经管中心持股 99.99%； 

2016 年 10 月 20 日，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北京朝投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北京市盈润汇民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润汇民”），

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99.99%； 

2019 年 7 月 23 日，朝阳区国资中心发起设立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朝汇鑫”）并持有朝汇鑫 100%的股份。 

（3）2018 年 12 月 06 日，盈润汇民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唐

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何巧女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82,935,718 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09%）、唐凯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51,337,383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91%）转让给盈润汇民，2018 年 12 月 27 日，

上述股权转让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盈润

汇民持有发行人股份 134,273,101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5.00%，成为发行人第三大

股东； 

（4）2019 年 08 月 02 日，朝汇鑫与何巧女、唐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表

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何巧女将持有的发行人无限售流通



北京市万企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提供担保之法律意见书 

 

                                                                            3 

股 134,273,101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5%，转让给朝汇鑫，同时，自《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的交割日起，何巧女、唐凯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将其持有发行人的除目标

股份外的 451,157,617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6.8%）的表决权委托给朝汇鑫行

使。《股权转让协议》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且获得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不

予禁止决定之日起生效； 

2019 年 9 月 12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收到北京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受让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资产权 [2019]89 号），北

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朝汇鑫受让发行人 13427.3101 万股

股份的方案； 

2019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19]第 346 号），决定对朝汇鑫

收购发行人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批复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出具的决定书，《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尚未生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朝汇鑫，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朝阳区国资中心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731,735.94 8,423,494.35 7,089911.72 

营业收入 1,580,006.60 1,534,546.53 1,646,233.3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2,795,326.88 2,422,852.32 2,422,202.59 

资产负债率 72.24% 69.43% 63.71% 

2、2019 年 9 月 20 日，朝阳区国资中心为本期债券向债券持有人出具了《担保函》，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包括： 

（1）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期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6 东林 03；债券代码：112464.SZ），

存续金额 600,000,000.00 元； 

（2）担保方式：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陆亿元（小写

¥600,000,000.00 元)的公司债券的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担保期限：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及债券到期

之日起两年。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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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争议解决方式：因本担保函发生争议而未能通过协商解决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可以向担保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所律师意见： 

1、朝阳区国资中心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主体资格，同时朝阳区国资中心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较好，

具备承担保证责任的能力； 

2、由朝阳区国资中心提供的《担保函》，明确了担保的方式，内容具备“保证合同”

所应具备的条款，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期债券持有人对《担保函》内容

不持异议的，对债券持有人及担保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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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万企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为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提供担保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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